
证券代码：603198         证券简称：迎驾贡酒       公告编号：2016-011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如下：  

（一）2015 年日常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 2015

年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2015 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采购包装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400.00   1.14   1,370.76   1.13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3,000.00   2.44   2,906.58   2.39  

采购材料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700.00   1.38   1,667.69   1.37  

采购废品 
合肥鳌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50.00   0.37   447.01   0.37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8.00   0.01   7.16   0.01  

采购饮料 安徽野岭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170.00   0.14   159.23   0.13  

酒店服务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0.00   0.14   153.48   0.13  

广告宣传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0.00   0.05   58.71   0.05  

旅游服务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0   0.02   25.21   0.02  

向关联方

销售包装

材料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90.00   0.03   86.57   0.03  

安徽野岭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425.00   0.14   422.55   0.14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26  [注] 

合肥鳌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20.00   0.14   411.83   0.14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0.34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30.00   0.01   29.60   0.01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5.00    1.68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5.00    3.86   

安徽野岭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15.00    15.52   0.01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0.77   

合肥鳌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0    2.50   



 

向关联方

销售白酒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7.00    6.77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8.00    8.24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4.00    3.85   

安徽宝峰置业有限公司    0.93   

向关联方

销售废品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    9.02   

向关联方

销售运输

服务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40.00   0.01   42.22   0.01  

安徽野岭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500.00   0.17   491.57   0.16  

合肥鳌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5.00   0.01   33.72   0.01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70.00   0.02   67.61   0.02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     1.58   

向关联方

销售燃

料、水费

及其他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1.55   

安徽野岭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40.00   0.01   40.01   0.01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9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03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00.00   0.07   199.18   0.07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330.00   0.11   320.79   0.11  

租赁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30.00    32.32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90.00    83.73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35.00    31.83   

合肥鳌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90.00    89.34   

向关联方

租赁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0   

合计   9,470.00    9,253.49   

 [注] 部分关联交易金额太小，占同类业务比例过小，需保留多位小数，故在

此不予列出。 

（二）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 2016

年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2015 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采购包装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3,900.00   3.11   1,370.76   1.13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5,897.00   4.70   2,906.58   2.39  

采购材料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3,300.00   2.63   1,667.69   1.37  

采购废品 
合肥鳌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47.01   0.37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9.00   0.01   7.16   0.01  

采购饮料 安徽野岭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200.00   0.16   159.23   0.13  

酒店服务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5.00   0.12   153.48   0.13  

广告宣传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8.71   0.05  



旅游服务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5.00   0.02   25.21   0.02  

向关联方

销售包装

材料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62.00   0.02   86.57   0.03  

安徽野岭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447.00   0.14   422.55   0.14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26   

合肥鳌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11.83   0.14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0.34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70.00   0.02   29.60   0.01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68   

向关联方

销售白酒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4.00   0.00   3.86   

安徽野岭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800.00   0.26   15.52   0.01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0.00   0.77   

合肥鳌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00   0.00   2.50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7.00   0.00   6.77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8.00   0.00   8.24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4.00   0.00   3.85   

安徽宝峰置业有限公司  1.00   0.00   0.93   

向关联方

销售废品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9.02   

向关联方

销售运输

服务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45.00   0.01   42.22   0.01  

安徽野岭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495.00   0.16   491.57   0.16  

合肥鳌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0.00   0.01   33.72   0.01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70.00   0.02   67.61   0.02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00    1.58   

向关联方

销售燃

料、水费

及其他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150.00   0.05   1.55   

安徽野岭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40.00   0.01   40.01   0.01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    3.89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00    4.03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70.00   0.05   199.18   0.07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280.00   0.09   320.79   0.11  

租赁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5.00    32.32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84.00    83.73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45.00    31.83   

合肥鳌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04.00    89.34   

向关联方

租赁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0   

合计   16,450.00    9,253.4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圣来，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经济开发区，经营范围：包装材料制造、

销售及塑料制品制造、销售（涉及行政许可，凭许可证经营）；水性涂料制造、

销售及化工原料、塑料原料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 

本公司控股股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66.26%股权，该公 

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2、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圣来，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

民币，住所：六安经济开发区纬三路，经营范围：电光源、照明器材、光电材料、

塑料制品、塑料包装、打火机、礼品包装、小五金的研发、制造及销售；五金配

件；金属包装及药品金属外包装；食品容器包装制品；电镀服务；仓储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3、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倪永培，注册资本：18,000

万元，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经济开发区，经营范围：显示器、家用电器、

光伏产品、光热材料、光学领域用触摸屏材料、感应材料、导电材料、光电材料

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印刷包装材料的研发、加工、销售；

水性涂料、水性胶水、水性油墨等材料销售（除化学危险品）；仓储服务（危险

品除外）。(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4、合肥鳌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倪永培，注册资本：9000 万

元，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阜阳北路 1108 号，经营范围：食品容器包装制品、五

金配件、塑料制品、金属包装及药品金属外包装、礼品包装、塑料包装、小五金

制造、销售、仓储服务。(以上范围涉及行政许可和资质的凭许可证和资质证在

核定范围内经营）。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5、安徽野岭饮料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倪永培，注册资本：2,989

万元，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佛子岭镇，经营范围：饮料【瓶（桶）装饮用

水类（其他饮用水）、茶饮料类、果汁及蔬菜汁饮料类、蛋白饮料类、其他饮料

类】生产销售；食品包装（食品用塑料容器）生产销售；农副产品（除粮食）收

购、销售。（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6、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倪永培，注册资本：14,798

万元，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佛子岭镇，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对各类行业进行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宾馆、餐饮、住宿（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7、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圣来，注册资本：1000

万元，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芜湖路 347 号城市华庭 B 座 13 层，经营范围：入境

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旅游咨询，

票务代理，会展服务，广告发布。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8、安徽宝峰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圣来，注册资本：6000 万元，住

所：霍山县衡山镇迎驾大道西路（衡山花园），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建筑工程设备租赁。 

本公司控股股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1%股权，该公司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三、日常关联交易定价策略和定价依据  

根据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各方应以自愿、平等、互惠

互利等公允的原则进行，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

响。本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正常的价格向本公司

提供产品和服务。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以当地可



比市场价为准。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按市场定价原则向关联方购买材料，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进

行此类关联交易，能够节约和降低采购费用，有利于保证本公司开展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或接受关联方劳务，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

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

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

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1、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召开，参加表决的

6 名非关联董事全部同意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董事会认可 201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并同意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公司 5名关联董事倪

永培、秦海、倪庆燊、叶玉琼、杨照兵先生回避表决。 

2、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召开，参加表决的

5 名监事全部同意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监事会认可 201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情况，并同意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3、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公司已将《关于确认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及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提交给独立董事，并得到

全体独立董事的认可。  

在认真审核相关资料和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交易事项，定价合理

公允，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关联董事均依法回避了表决，审核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



定。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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